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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縣市合併時市政建設之發展 

－推動戶政、稅捐、監理、地政「4 合 1」跨機關便民服務 

 

內容摘要 

 

戶政機關處於政府為民服務第一線，職掌業務與民眾日常生活、權利義務

息息相關，而其主動、便民、利民之服務精神也是塑造政府形象最具體、直接

的指標。根據臺中市戶籍登記案件 97年度之統計，平均每月受理遷入及住址變

更登記 6,403 件、姓名變更 618 件，而民眾至戶政事務所完成登記後，還頇再

至其他機關辦理相關資料的變更。 

 

鑑於整合行政資源是政府機關未來服務之趨勢，結合戶政機關與其他行政

機關攜手推動簡政便民措施，透過行政流程之串連，減少民眾繁複的申辦流程

及往返機關間奔波之不便，是近年來縣市政府均致力推行之便民方向，唯如何

使該項服務之推行具體實踐、而非僅淪為政策宣示的漂亮口號，確是未來大臺

中縣市合併時市政建設發展必需深思之課題。 

 

本研究將嘗詴以臺中市戶政、稅捐、監理、地政「4合 1」跨機關便民服務

之推動歷程，提供未來大臺中縣市合併時市政建設發展執行策略之具體建議，

以期創造政府與民眾雙贏之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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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研究緣起與目的 

在民眾對政府機關服務品質要求愈來愈高的趨勢環境下，處於政府

為民服務第一線的戶政單位，更需密切掌握時代變遷的脈動與民意的需

求，以持續不斷的努力贏得民眾肯定。 

為能有效凝聚團隊共識、活化組織文化及提升服務效率，臺中市推

動戶政跨機關便民服務，從與稅捐及監理機關結合、推行至全市八行政

區，再結合地政機關，擴大為戶政、稅捐、監理、地政「4 合 1」跨機關

便民服務，展現了臺中市不斷追求戶政服務品質精進之精神。 

本研究之緣起與目的，是嘗詴以臺中市推動戶政跨機關便民服務之

歷程，闡明如何透過政府機關作業流程之串連，推動一處收件、多機關聯

合服務之便民措施，以減少民眾繁複的申辦流程及往返機關間奔波之不

便，開創政府機關利民、親民之服務形象，並提供未來大臺中縣市合併時

市政建設發展之參酌。 

 

 

貳、研究個案－臺中市推動戶政跨機關便民服務之歷程 

一、個案背景 

為整合服務與資訊分享，臺中市政府民政處於 94 年 1 月起與交通

部公路總局臺中區監理所合作「辦理民眾遷徙登記及駕駛執照住址變更

聯合便民服務」，擇定西屯區戶政事務所先行詴辦，經雙方機關協調實

施方式與內容後施行，獲得民眾良好評價，爰於同年 4月推廣至各區戶

政事務所，並召開記者會正式啟動服務。 

 

臺中市地方稅務局由媒體報導知悉，主動聯繫期參與跨機關合作機

制，經與詴辦單位－西屯區戶政事務所多次研商、實務模擬，94年 4

月召開記者會、啟動詴辦「稅單投遞地址、姓名變更」及「戶籍遷徙資

料傳真查證」跨機關合作服務，展開市府團隊聯手合作之新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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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因適逢辦理 94年全面換發新式國民身分證專案工作，從先期

籌備、宣導、受理換證、製發新證、點收銷毀舊證與作廢新證等等，戶

政單位全力投入，期使換證作業圓滿完成，對於立意良好之跨機關服

務，顯得力有未逮；再者，戶政人員戮力於專業領域、工作效率及服務

品質之提昇，並已達一定之優質水準，但對於跨越不同職掌之服務推

動，如何突破隔閡，摒棄機關本位主義，戶政單位仍處於學習階段，故

戶政與稅捐之詴辦合作機制無法順利推展擴及全市，而戶政與監理之聯

合服務僅見西屯區戶政事務所仍持續執行、推動。 

 

鑑於整合行政資源是政府機關未來服務之趨勢，臺中市政府民政處

於 96年 12 月邀集交通部公路總局臺中區監理所、地方稅務局及各區戶

政事務所召開協調會議，重新檢討本項跨機關服務機制，研擬具體實施

計畫及標準作業流程，並自 97 年元月起，嶄新啟動、正式延伸戶政、

稅捐、監理「3 合 1」跨機關便民服務據點擴及全市各區戶政事務所，

民眾於戶政事務所辦妥戶籍登記後，即能同時填寫異動申請書，透過行

政機關間作業流程之串連，順利完成稅籍及監理資料之變更。 

 

為展現臺中市戶政服務不斷追求服務品質精進之精神，自 98年 7

月起再結合地政機關，擴大為戶政、稅捐、監理、地政「4合 1」跨機

關便民服務，民眾在一處辦理就可享有四機關共同服務的便利，免於

機關間奔波，享受優質、便捷的貼心服務，達成「單一窗口、全程服

務、響應節能減碳」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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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題描述 

（一）跨機關服務推行前，民眾面臨之不便 

1.民眾於機關間往返奔波，舟車勞頓： 

（1）民眾至戶政事務所辦妥戶籍登記後，又頇分別至稅捐、監理及地

政單位申請相關資料之變更，往返奔波，不符效益。 

（2）民眾辦理戶籍遷徙時，欠缺房屋稅繳款收據證明或未攜帶建物所

有權證明文件，則頇往返奔波、補提證明，費時、耗力。 

2.駕照住址未變更登記，受罰緩處分： 

民眾至戶政事務所辦理「遷入登記」及「住址變更登記」後，汽

機車駕照住址亦應報請監理單位申請變更，否則將受新臺幣 300 元以

上 600 元以下之罰鍰處分（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25條第 1項第 1

款）。 

3.行照住址未申請變更，無法正確車籍資料： 

民眾至戶政事務所辦理「遷入登記」、「住址變更登記」後，頇至

監理單位申請汽機車行照地址變更，方能正確車籍地址，否則將造成

使用牌照稅及燃料費之繳款書無法正確送達。 

4.稅單投遞地址未申請更改，無法如期接到稅單： 

民眾因一時疏忽或繁忙，未向地方稅務局申請更改稅單投遞地

址，致無法如期接到稅單，可能造成逾期繳納或需向地方稅務局申請

補單、徒增不便。 

5.地籍資料未申請變更，權利人權益易受損： 

土地權利人如有其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地址等資料已與

事實不符者，如未至土地管轄地政事務所辦理相關變更登記，以釐正

地籍資料，將使政府與其權益相關之通知無法正確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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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跨機關服務推行前，機關面臨之困境 

1.民眾抱怨，影響機關形象： 

民眾對於洽辦業務，頇在政府機關不同單位間往返奔波，費時不

便，多有埋怨，影響政府機關便民服務形象。 

2.增加戶政同仁工作負擔： 

跨機關合作之推行係以便民、利民為優先考量，惟此一作業 將

增加戶政人員工作負擔，如何爭取基層同仁之認同、進而樂於投入、

落實服務推行之美意，不無考驗。 

3.詴辦經驗無法落實推廣： 

政府機關主動整合行政資源推廣跨機關合作，立意良好，原期藉

由詴辦機制，瞭解民眾對於推動戶政跨機關服務之需求，並藉由詴辦

經驗逐步檢討、修正服務流程，再予推廣擴及全市，惟本項戶政跨機

關服務詴辦經驗無法完善推廣，分析其原因如下： 

（1）適逢辦理全面換發新式國民身分證專案工作，從先期籌備、宣導、

受理換證、製發新證、點收銷毀舊證與作廢新證等等，戶政單位

投入大量人力及物力，實無餘力再予推廣本項跨機關服務。 

（2）戶政人員持續戮力於戶政業務之工作創新與品質提昇，在服務態

度及效率上已能達成一定之水準，也獲致民眾相當的肯定；但對

於跨越自身工作領域且跨越不同職掌機關之跨機關服務推動，如

何突破機關間之隔閡，摒棄機關本位主義，發揮資源整合及共享

精神，凝聚服務共識，戶政單位仍處於學習階段，尚未能大步向

前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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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決方法 

（一）外部流程的檢討修正與簡化 

1.跨機關服務推行前辦理流程：民眾於不同機關間舟車勞頓奔波 

 

 

2.跨機關服務推行後辦理流程：免卻民眾於不同機關間舟車勞頓奔波 

 

 

 

 

 

 

申請人 

至戶政事務所 
申請戶籍登記 

證件不齊全 證件齊全 

辦理戶籍登記 

1.至稅務單位辦理稅籍資料變更 

2.至監理單位辦理監理資料變更 

3.至地政單位辦理地籍資料變更 

申請人 

至戶政事務所 

申請戶籍登記 

證件不齊全 ※證件齊全 

辦理戶籍登記 

※填寫異動申請書由戶政事務所

代收，送市府民政處彙整、統計

後，轉稅捐、監理、地政單位更

新相關資料。 

（申請人無頇再耗費路程） 



98 年度自行研究發展報告   

 第 8頁 

（二）內部流程的檢討修正與簡化 

1.嶄新啟動戶政跨機關便民服務 

為解決跨機關服務詴辦經驗無法有效推廣，以及確實滿足民眾需

求、無頇於不同機關間舟車勞頓奔波，臺中市採取跨機關水平整合手

法，在不同行政機關共同以民眾利益為優先導向之充分合作下，嶄新

啟動戶政、稅捐、監理「3合 1」跨機關便民服務，透過作業流程之串

連，以戶政事務所為單一窗口，民眾辦妥戶政登記後，可同時申請稅

籍、監理相關資料更新，無頇於機關間往返奔波，即能完成稅籍與監

理資料異動登記，達到「一處受理、全程服務」之目標： 

（1）召開協調會議、嶄新啟動合作機制： 

96 年 12 月由臺中市政府民政處邀集交通部公路總局臺中區

監理所、臺中市地方稅務局及各區戶政事務所召開「臺中市戶

政、稅捐、監理機關推動跨機關合作便民服務協調會」，共同討

論跨機關合作項目與延伸服務據點等事宜，並由地方稅務局與西

屯區戶政事務所分享詴辦經驗與成果，藉由熱烈討論，取得共

識，以問題解決為導向，自 97年元月起，嶄新啟動戶政、稅捐、

監理「3合 1」跨機關便民服務，切實滿足民眾之需求。 

（2）訂定實施計畫及SOP標準作業流程： 

為期使跨機關合作之實施內容、宣導方式、執行成果統計與

督導能有統一準則，訂定「臺中市政府戶政、稅捐及監理『3合1』

跨機關便民服務實施計畫」俾利相關機關遵循。 

另針對戶政事務所現行單一受理櫃檯之特性，訂定「臺中市

各區戶政事務所辦理戶政、稅捐、監理『3合1』跨機關便民服務

標準流程圖」，落實單一窗口、全程服務之便民精神。 

規範服務案件之遞送流程，由各區戶政事務所每週三將民眾

申請表書彙整送至臺中市政府民政處彙整、登錄每週受理情形，

再由地方稅務局及交通部公路總局臺中區監理所每週四派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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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辦理稅籍及監理資料更新，並通知申請人辦理情形。藉此除

能有效統一遞送流程，更能管控服務之推行情形，對戶政單位配

合度、協調性之提升有相當助益。 

（3）明確訂定跨機關便民服務合作項目： 

97 年元月起嶄新啟動戶政、稅捐、監理「3 合 1」跨機關便

民服務，正式明訂合作項目如下： 

A.稅單投遞地址及更改姓名異動申請 

戶政事務所受理遷徙登記、更改姓名時，同時輔導民眾辦理

地價稅、房屋稅之稅單投遞地址異動申請與稅籍資料姓名變更，

透過戶政、稅捐機關的合作，即能順利完成資料更新。 

B.戶籍遷徙稅籍證明傳真查證 

房屋所有權人、配偶及其直系血親關係於辦理戶籍遷入單獨

立戶登記時，如無攜帶房屋稅單或稅籍證明，透過戶政事務所與

地方稅務局之行政協助，以傳真完成查證工作，順利辦妥遷入登

記。 

C.監理資料住址異動申請 

戶政事務所受理遷徙登記時，同時輔導民眾辦理駕駛執照、

行車執照之監理資料住址異動申請，並代收異動同意書，轉送交

通部公路總局臺中區監理所審核後完成變更。 

（4）建立跨機關服務推動整合機制： 

為統整跨機關間之意見，並隨時掌握服務推動之情形，由臺

中市政府民政處擔任各區戶政事務所與稅捐、監理單位間之整合

機關，並作為跨機關服務民眾申請案件之遞送媒介。 

（5）訂定績效目標及獎勵措施，落實服務推行及激勵工作士氣： 

A.戶政跨機關便民服務係以第一線面對民眾之戶政事務所作為對外

受理窗口，相對增加基層戶政人員額外之工作負擔，但臺中市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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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單位基於行政一體及便民服務精神，仍願承擔跨機關合作之重

責，並戮力維持優質服務品質。 

B.戶政跨機關便民服務推行之成敗關鍵，繫於基層戶政人員之配合

度；為激勵基層戶政同仁工作士氣、提升主動服務精神，爰訂定

臺中市推動戶政跨機關便民服務年度受理件數績效目標，並將具

體獎勵措施列入實施計畫明確規範。 

（6）善用宣導手法，強化宣傳效果 

為利戶政跨機關便民服務之宣導，能以最直接、最近距離的

方式貼近民眾，確實達到「直接切入、立即收效」的目的，臺中

市政府民政處以「活潑、顯眼、擬人化」的理念，經過反覆傳導、

溝通、修正，委請廠商設計，完成了戶政跨機關便民服務宣導標

誌之定案。 

藉由製作大型宣導立牌置放各區戶政事務所民眾洽公入口

處，以醒目、迎賓的方式讓民眾能立即接收與瞭解本項便民措施

之推動；另外在兼顧「節能減碳、珍愛地球」的環保理念下，捨

棄會造成環境污染之電池，製作以「太陽能驅動」之桌上型宣導

搖擺公仔，置放於每一戶政事務所受理櫃檯，吸引至戶政事務所

洽公的民眾目光，直接強化、行銷戶政跨機關便民服務之推動。 

 

 

 

2.擴大戶政跨機關便民服務領域 

嶄新啟動戶政、稅捐、監理「3 合 1」跨機關便民服務後，民眾

於戶政事務所辦妥戶籍登記，即能同時填寫異動申請書，透過行政機

關間作業流程之串連，順利完成稅籍及監理資料之變更，節省民眾於

機關間奔波之時間及交通費用等有形與無形之成本，展現為民服務相

當亮麗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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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之便民服務是不斷的檢討與追求品質精進，基於前開精神，

98年 7月起，臺中市再結合地政機關，擴大為戶政、稅捐、監理、地

政「4合 1」跨機關便民服務（詳如附件一、臺中市推動戶政、稅捐、

監理、地政「4 合 1」跨機關便民服務實施計畫；附件二、臺中市各

區戶政事務所辦理戶政、稅捐、監理、地政「4 合 1」跨機關便民服

務標準流程圖），新增跨機關服務項目包含： 

（1）地籍資料異動申請 

戶政事務所受理遷入登記、住址變更登記、國民身分證統

一編號變更、更改姓名及更正出生年月日時，同時輔導民眾填

寫申請書辦理地籍資料變更申請。 

（2）戶籍遷徙地籍資料傳真查證 

戶政事務所受理民眾申辦遷入登記，透過地政事務所提供

之行政協助，以傳真完成建物所有權屬等查證，以利憑證或為後

續處理。 

 

另為便利民眾填寫，整合本項跨機關服務申請書為一式五聯（詳

如附件三、臺中市戶政、稅捐、監理、地政「4 合 1」跨機關便民服

務申請書），期望達成「一處收件、多機關聯合服務、響應節能減碳」

之目標，為民眾帶來更高的服務品質、更迅速之便民效率！ 

 

 

四、實際效益 

（一）外部效益： 

1.提升行政效率與服務品質，建立政府機關便民、利民服務新形象。 

2.每件跨機關合作申請案，節省民眾時間成本3.5小時（包含：往返機關

路程3小時、現場等候及洽辦時間0.5小時）、交通費用成本150元（包

含：油資、停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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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呼應全球節能減碳行動，透過行政機關作業流程之串連，減少民眾開

車，同時也降低CO2的排放量，為抑制氣候惡化盡一份心力。 

4.民眾可避免因未報請監理機關住址變更，而受新臺幣 300 元以上 600

元以下之罰鍰處分（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25條第 1項第 1款）。 

5.促使地籍資料正確與完整，增進土地登記之安全，維護土地權利人權

益。 

 

 

（二）內部效益： 

1.隨時更新稅籍資料，提高稅單送達之正確性，並減少對逾期未繳納稅

款之催繳取證郵資費用每件 34 元（以掛號附回執之郵資計算）。 

2.透過此跨機關合作模式，提供便民的通報管道，稅捐單位亦可減少對

逾期未繳納稅款催繳之人力 1至 3人。 

3.對於第一線戶政基層同仁，激勵為民服務工作士氣與主動服務精神。 

4.整合行政資源： 

（1）跨機關間之橫向整合，摒除機關間本位主義，有效凝聚政府行政

機關團隊合作精神。 

（2）戶政單位縱向整合：由市府民政處擔任所屬戶政事務所與稅捐、

監理及地政單位間之整合機關，並作為服務案件之遞送媒介，除

能有效統一遞送流程，更能管控服務之推行情形，對戶政單位配

合度、協調性之提升確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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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具體績效 

（一）外部效益具體事蹟彙整： 

階  段 

 

 

 

具體績效 

詴辦階段 

西屯區戶政事務所 

嶄新啟動階段 

全市 

擴大服務階段 

全市 

94 年度 95 年度 96 年度 97 年度 
98 年 

1-6 月份 

98 年 

7 月份 

合 作 機 關 

擴 充 
3 合 1 3 合 1 3 合 1 3 合 1 3 合 1 4 合 1 

服 務 據 點 

延 伸 
1 戶所 1 戶所 1 戶所 8 戶所 8 戶所 8 戶所 

服 務 件 數 

成 長 

6,877 

件 

6,297 

件 

9,115 

件 

78,376 

件 

31,905 

件 

8,350 

件 

節 省 民 眾 

往 返 機 關 

時 間 成 本 

24,070 

小時 

22,040 

小時 

31,903 小

時 

274,316 

小時 

111,668

小時 

29,225 

小時 

節 省 民 眾 

往 返 交 通 

費 用 成 本 

1,031,550

元 

944,550 

元 

1,367,250

元 

11,756,400

元 

4,785,750

元 

1,252,500 

元 

節 能 減 碳 

降 低 C O 2 

排 放 量 

30,643 

公斤 

26,207 

公斤 

38,517 

公斤 

365,761 

公斤 

154,561 

公斤 

37,122 

公斤 

附註： 

1.節省民眾往返機關時間成本係以每件申請案 3.5 小時為計算標準（包含：

往返機關路程 3小時、現場等候及洽辦時間 0.5 小時）。 

2.節省民眾往返交通費用成本係以每件申請案 150 元為計算標準（包含：油

資、停車費）。 

3.節能減碳降低 CO2 排放量係以民眾辦妥遷徙登記及更改姓名後由各區戶

政事務所往返稅捐、監理機關平均路程，以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全民二

氧化碳減量資訊站」汽車行駛二氧化碳排放量為計算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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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部效益具體事蹟彙整： 

階  段 

 

 

 

具體績效 

詴辦階段 

西屯區戶政事務所 

嶄新啟動階段 

全市 

擴大服務階段 

全市 

94 年度 95 年度 96 年度 97 年度 
98 年 

1-6 月份 

98 年 

7 月份 

服 務 

案 件 數 

6,877 

件 

6,297 

件 

9,115 

件 

78,376 

件 

31,905 

件 

8,350 

件 

節 省 稅 捐

單 位 催 繳

取 證 郵 資

費 用 成 本 

63,546 

元 

77,316 

元 

105,910 

元 

553,418 

元 

166,702

元 

58,684 

元 

節 省 稅 捐

單 位 對 逾

期 未 繳 納

稅 款 催 繳

之 人 力 

成 本 

人力 1人 

人力成本

274,176 元 

人力 1人 

人力成本

294,808 元 

人力 1人 

人力成本

294,952 元 

人力 2-3人 

人力成本 

653,960－

980,940 元 

人力 2-3 人 

人力成本 

653,960－980,940 元 

附註：人力成本係以臺中市政府每年度編列電腦臨時單工預算成本估計。 

 

 

 

 

 



98 年度自行研究發展報告   

 第 15 頁 

參、結論與建議 

 

創新行政效率、提供便捷措施以及導入「以客為尊」理念是民意對於

政府機關服務需求之潮流，而推動行政資源整合之跨機關服務更是落實民

意潮流之具體實踐。 

 

現行推動戶政與其他行政機關跨機關服務，全面開放所屬戶政事務所

作為受理窗口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如高雄縣（市）、新竹縣（市）、

臺中縣（市）、彰化縣；其推動之主責機關區分有「需求機關－稅捐機關」

及「戶政主管機關－民政局（處）」。 

 

執行作法上，均由戶政事務所於受理戶籍登記後，輔導民眾填寫異動

申請書，然在申請書的傳遞方式上，多由受理之戶政事務所直接轉稅捐等

相關機關辦裡變更（透過郵寄、公文交換或相關需求機關派員取回），僅

有臺中市政府在作法上統一每週定期由戶政事務所送回市府民政處，經市

府民政處彙整、統計後，再由稅捐、監理、地政單位派員點收、取回申請

書、辦理相關資料變更。 

 

經由上述研究個案－臺中市推動戶政跨機關便民服務之歷程可以得

知，臺中市雖非唯一推動戶政與其他行政機關跨機關合作之縣市政府，但

臺中市採取了「由戶政主管機關（即民政處）擔任整合單位，主導並投入

服務的推動」、「訂定績效目標及具體獎勵措施」之相較其他縣市更為具

體行動之施行方式，故實際執行上較為落實、受理成果相對豐碩，讓戶政

跨機關便民措施不僅只是一句政策宣示的漂亮口號、更是具體力行的服務

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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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未來大臺中縣市合併時，在整合推行戶政跨機關便民服務上，

除可參酌臺中市推動採行之具體行動施行方式，包含「由戶政主管機關（即

民政局）擔任整合單位，主導並投入服務的推動」、「訂定績效目標及具體

獎勵措施」外，並衡量未來大臺中之幅員遼闊，為節省申請書傳遞之時間，

建議應導入資通訊（ICT）服務，經由結合資訊單位，建構一資訊處理平

台，戶政事務所輔導民眾填妥跨機關服務申請書後，以掃描檔傳送，再由

各相關後續辦理變更機關（如稅捐、監理及地政機關）透過安全機制下載

申請書，憑以辦理相關資料之更新及通知申請人辦理情形。 

 

優質服務的推動是不間斷的檢討與修正，未來大臺中縣市合併戶政跨

機關服務仍有許多必需努力之空間，致力於強化整合機制，提升服務品

質，以確實滿足民眾之需求；也期盼推動服務期間累積的為民服務經驗以

及整合、協調能力，引領戶政便民工作邁向新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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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臺中市推動戶政、稅捐、監理、地政「4合 1」跨機關便民服務實施計畫 

臺中市政府 97年 1 月 7日府民戶字第 0970002895 號函頒 

臺中市政府 97年 5 月 1日府民戶字第 0970103703 號函修正 

臺中市政府 98年 5月 21日府民戶字第 0980126889 號函修正 

壹、目的： 

    為整合資源，提升行政效率與服務品質，藉推動跨機關合作機制，積極開

創政府機關便民、利民服務新形象。 

貳、執行單位： 

    臺中市政府民政處、臺中市政府地政處、臺中市地方稅務局、臺中區監理

所、臺中市各區戶政事務所。 

參、實施內容： 

  一、跨機關合作項目： 

  （一）稅單投遞地址及更改姓名異動申請：（自 97年 1月起） 

      1.申辦項目包含房屋稅、地價稅之稅單投遞地址及姓名變更異動申請。 

      2.戶政事務所受理民眾申辦「遷入登記」、「住址變更登記」、「更改姓名」

時，同時輔導民眾填寫申請書辦理稅單投遞地址及稅籍資料姓名變更

申請。 

      3.各區戶政事務所每週三將民眾申請書彙整送至民政處戶政科，地方稅

務局每週四派員至民政處戶政科取回、辦理稅籍資料更新並通知申請

人辦理情形。 

  （二）戶籍遷徙稅籍證明傳真查證：（自 97年 1月起） 

      1.地方稅務局及各區戶政事務所事先約定對應窗口，由專人負責查證工

作。 

      2.戶政事務所於受理房屋所有權人（配偶）及其直系血親關係者辦理戶

籍遷入單獨立戶登記，因缺少房屋稅單或稅籍證明待予查證時，透過

傳真至地方稅務局服務科，該單位立即查證填具後回傳戶政事務所，

以利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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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於稅籍保密原則及遷入單獨立戶提證規定，本項「戶籍遷徙稅籍證

明傳真查證」跨機關合作，不另宣導周知。 

（三）監理資料住址異動申請：（自 97年 1月起） 

1.申辦項目包含汽、機車行車執照及駕駛執照之地址異動申請。 

      2.戶政事務所受理民眾申辦「遷入登記」、「住址變更登記」時，同時輔

導民眾填寫申請書辦理監理資料住址異動申請。 

      3.各區戶政事務所每週三將民眾申請書彙整送至民政處戶政科，臺中區

監理所每週四派員至民政處戶政科取回、辦理監理資料更新並通知申

請人辦理情形。 

（四）地籍資料異動申請：（自 98年 7月起） 

1.申辦項目包含地籍資料之住址變更、姓名變更、身分證統一編號變更

及更正出生年月日。 

      2.戶政事務所受理民眾申辦「遷入登記」、「住址變更登記」、「國民身分

證統一編號變更」、「更改姓名」及「更正出生年月日」時，同時輔導

民眾填寫申請書辦理地籍資料變更申請。 

      3.各區戶政事務所每週三將民眾申請書彙整送至民政處戶政科，地政處

每週四派員至民政處戶政科取回、辦理地籍資料更新並通知申請人辦

理情形。 

（五）戶籍遷徙地籍資料傳真查證：（自 98年 7月起） 

1.由地政事務所及各區戶政事務所事先約定對應窗口，由專人負責查證

工作。 

2.戶政事務所受理民眾申辦「遷入登記」，得透過傳真請地政事務所立

即提供下列查證後回傳，以利憑證或為後續處理： 

（1）民眾持建物所有權狀影本申請時，該建物所有權屬之查證。 

（2）建物所有權人未攜帶建物所有權證明文件時，該建物所有權屬之

查證。 

（3）建物所有權狀登載之門牌地址與戶政事務所編釘之門牌不符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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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建物所有權登記提憑使用執照上填寫門牌地址之查證。 

（4）民眾持房屋稅單申請時，戶役政資訊系統門牌檔無該項資料時，

查證其有無保存登記。 

  二、跨機關便民服務申請書之製作： 

      臺中市政府統一訂定申請書格式，由地方稅務局印製後送交各區戶政事

務所輔導民眾填寫，申請書印製經費由地方稅務局、地政處及臺中區監

理所協調分攤。 

三、宣導方式： 

（一）利用地方媒體宣導。 

（二）利用網站宣導。 

（三）於戶政事務所對外公告欄公告或利用所內跑馬燈宣導。 

（四）配合各種公開集會，加強宣導。 

  四、執行成果統計與督導： 

（一）各單位辦理本項跨機關合作服務，應加強申請人之個人資料保密。 

  （二）各區戶政事務所於每月 5日前將統計截至上個月底之執行情形統計表

（如附件），報送民政處戶政科彙整，彙整後副知地政處、地方稅務局

暨臺中區監理所。 

  （三）為落實本項服務推行之美意，由民政處訂定各區戶政事務所年度績效

目標予以管控；各區戶政事務所辦理本項跨機關合作服務執行情形，

列入戶政業務年度考核項目。 

  （四）不定期召開會議，研商各相關事項及檢討工作之成效與缺失。 

伍、預期效益： 

一、提升行政效率與服務品質，建立政府機關便民、利民服務新形象。 

二、減少民眾往返奔波之勞，每件跨機關合作申請案，節省民眾時間成本 3.5

小時（包含：往返機關路程 3小時、現場等候及洽辦時間 0.5 小時）、交

通費用成本 150 元（包含：油資、停車費）。 

三、隨時更新稅籍資料，提高稅單送達之正確性，並減少對逾期未繳納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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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催繳郵資費用每件 34元（以掛號附回執之郵資計算）。 

四、民眾可免於因未報請監理機關變更住址登記，而受新臺幣 300 元以上 600

元以下之罰鍰處分（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25條第 1項第 1款）。 

五、促使地籍資料正確與完整，增進土地登記之安全，維護土地權利人權益。 

陸、經費來源： 

    由各執行單位於年度預算項下支應。 

柒、獎勵措施： 

一、各區戶政事務所截至當年度 5月底之執行情形已達年度績效目標累計達

成率 60﹪者，由該所遴選績優同仁 2名，於臺中市戶政日慶祝活動中由

市府頒發獎品 1份。 

二、次年 1 月底前由民政處戶政科統計各區戶政事務所全年年度績效目標累

計達成率，年度績效目標累計達成率前 3名，且達 85﹪以上之戶政事務

所，成績發佈後由各該所提報至多 5名績優人員並依下列標準辦理獎勵： 

（一）第 1名：記功 1次。 

（二）第 2名：嘉獎 2次。 

（三）第 3名：嘉獎 1次。 

捌、本計畫經簽奉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98 年度自行研究發展報告   

 第 21 頁 

【附件二】 

臺中市各區戶政事務所辦理戶政、稅捐、監理、地政 

『4 合 1』跨機關便民服務  標準流程圖 

 

 民眾抽號 

戶籍案件申請書 

戶籍案件資料審查 

戶籍案件申請書登錄 

民眾核對 

戶籍案件申請書 

戶籍案件申請書 

確認、簽名 

登錄記事 

存檔 

案件審（稽）核 

歸檔 

（跨機關便民服務 

申請書第四聯） 

1. 退補案件 

2. 開立一次告知單 

3. 更正錯誤案件 

更正戶籍案件申請書 

輔導民眾填具「4 合 1」

跨機關便民服務申請書 

民眾核對 

跨機關便民服務申請書 

簽名 

跨機關便民服務申請書 

第一至四聯併戶籍案件 

第五聯由申請人收存 

跨機關便民服務申請書 

第一至三聯分開彙整 

送交民政處轉： 

 地方稅務局 

 臺中區監理所 

 地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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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親愛的市民您好！ 

為體貼民意，臺中市政府推動「4 合 1」跨機關服務，您只要填妥下列資料交由戶政事務所，即能
完成稅捐、地政、監理相關資料異動之申請，無頇往返奔波。 
※申請稅籍、地籍資料異動服務，以持有本市土地及房屋，需要變更者，才需填寫；地籍資料之變更，
以原登記資料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者為限。 

※申請監理資料異動服務，有交通違規未結或積欠牌照稅、燃料費者，應先結清。 
※台端所填具之申請書，將分別由稅捐、地政、監理機關受理後，儘速函復處理情形；若有任何疑慮，
請洽服務電話：臺中市地方稅務局 0800-086969 及（04）22585000 轉 1 客服中心、臺中區監理所（04）
26912011 轉 891 或 892、中山地政事務所（04）22242195、中正地政事務所（04）22372388、中興地
政事務所（04）23276841。 

……………………………………………………………………………………………… 
臺中市戶政、稅捐、監理、地政「4 合 1」跨機關便民服務申請書 

本人             已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完成以下戶籍登記事項：（請勾選） 

（一）□變更姓名為：                         【變更前姓名              】 

（二）□變更身分證統一編號為：               【變更前身分證統一編號             】 

（三）□更正出生年月日為：                   【更正前出生年月日           】 

（四）□新遷戶籍地址：臺中市      區        里      鄰          路（街） 

      巷      弄      號      樓之      

請依上述戶籍變更事項向以下相關單位申請辦理異動事宜： 

申請異動
類別 申辦事項（請勾選） 

稅捐 

房屋座落 1.                                                                   

2.                                                                   

3.                                                                   

（一）變更□房屋稅□地價稅之稅單投遞地址 

1.□同上戶籍地址 

2.□通訊地址                                                           

（二）變更□房屋稅□地價稅稅單上納稅義務人姓名。 

地政 

地籍資料變更登記□住址變更            □姓名變更 

□身分證統一編號變更  □更正出生年月日 

向□中山地政事務所（不動產在中、東、西、南區）申請 

□中正地政事務所（不動產在北、北屯區）申請 

□中興地政事務所（不動產在西屯、南屯區）申請 

監理 

辦理下列同戶籍人員行、駕照地址變更：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駕駛執照 行車執照（請檢附行照影本） 

  □汽車 

□機車 

□汽車，牌照號碼：                

□機車，牌照號碼：                

  □汽車 

□機車 

□汽車，牌照號碼：                

□機車，牌照號碼：                

  □汽車 

□機車 

□汽車，牌照號碼：                

□機車，牌照號碼：                
 
申請人簽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日）                    （行動電話）                       …………..      98.7.1 

 
 
 
 
 
第
一
聯
： 
地
方
稅
務
局
＊
白
＋ 
 
第
二
聯
： 
地
政
事
務
所
＊
紅
＋ 
 
第
三
聯
： 
監
理
所
＊
藍
＋ 
 
第
四
聯
： 
戶
政
事
務
所
＊
綠
＋ 
 
第
五
聯
： 
申
請
人
收
執
＊
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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